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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5 股，送红股 0
股（含税）。 鉴于目前亚泰转债仍处于转股期，截至未来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
日，公司总股本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
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 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假设以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分红前本公
司总股本为 180,004,905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70,007,357 股。 具体以实际权益分
派情况为准。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2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0 年 6 月 3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
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47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2 07*****718 郑忠
3 08*****833 来宾亚泰中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 07*****923 邱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5 日至登记日 ：2020 年 6
月 2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假设按照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则本次实

施权益分派后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股
数（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652,937 9.81% 8,826,468 26,479,405 9.8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2,351,968 90.19% 81,175,984 243,527,952 90.19%

三、总股本 180,004,905 100% 90,002,452 270,007,357 100%

注： 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
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假设按 2020 年 5 月 25 日最新股本 270,007,357 股摊

薄计算，2019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49 元。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

券简称：亚泰转债，债券代码：128066）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步披露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亚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

3、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将对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产生影
响，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八、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路 交汇处卓越时代广场 4B01、

4B02
咨询联系人：王小颖、张斌
咨询电话：0755-83028871
传真电话：0755-23609266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6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河南牧原
肉食品有限公司在宁陵县设立公司并与宁陵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56。 日前，上述部
分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
资本 公司类型 住所 经营范围 成立

时间
营业
期限

1
百色市右江
区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宣俊
91451002
MA5PGY
2U7B

贰仟
万圆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百色市右
江区龙景
街道百法

村

一般项目：畜禽饲养及销
售，畜禽良种繁殖，粮食购
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
加工销售，畜禽粪污处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21
日

长期

2
来宾市兴宾
区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宣俊
91451302
MA5PGH
AM61

贰仟
万圆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来宾市兴
宾区正龙
乡东阳村
委会办公

楼

畜禽饲养及销售；良种繁
殖；粮食采购及销售；饲料
加工及销售；畜产品加工
及销售；畜禽粪污处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8
日

长期

3 乐安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曹庆伟

91361025
MA397UJ

H02

贰仟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江西省抚
州市乐安
县县城东
家岭北侧
高压通道
东侧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粮食
收购，饲料生产，种畜禽生
产，种畜禽经营，生猪屠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畜禽粪污处理，
牲畜销售，畜牧渔业饲料
销售，鲜肉批发（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0
年 5
月 13
日

长期

4
四川金堂牧
原养殖有限

公司
孙志强

91510121
MA64G2
5R7L

贰仟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四川省成
都市金堂
县福兴镇
牛角村 8
组 2号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
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
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8
日

长期

5
贵州独山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苏学良

91522726
MAA-
JM0184C

贰仟
万圆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
州独山县
百泉镇环
西路城南
新民居集
中示范区
(地宗号为

5号)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
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
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

（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
选择经营。（畜禽养殖及
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
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
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2020
年 5
月 6
日

长期

6
连云港市海
州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李丰粮
91320706
MA21GQ
WM34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连云港市
海州区板
浦镇东大
街 5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
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粮食
收购；饲料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
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5
日

长期

7
淮安市洪泽
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李丰粮
91320829
MA21FJP

63L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淮安市洪
泽区东双
沟镇沿河
村十三组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
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粮食
收购；饲料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
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2
日

长期

8 阜宁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秦少军

91320923
MA21FE
GX36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盐城市阜
宁县羊寨
镇世明村
四组 1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粮食
收购；种畜禽生产；饲料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禽
粪污处理；畜牧渔业饲料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1
日

长期

9
南京市溧水
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秦少军
91320117
MA21E1
U60Y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南京市溧
水区晶桥
镇芝山村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
禽经营；粮食收购；饲料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
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7
日

长期

10
南京市六合
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李亚杰
91320116
MA21EJ7

B4B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南京市六
合区冶山
街道东王
社区汪涧
68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
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粮食
收购；饲料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
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8
日

长期

11
南京市江宁
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

李丰粮
91320115
MA21E3
QM12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南京市江
宁区江宁
街道天然
社区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
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粮食
收购；饲料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
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7
日

长期

12 镇江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李亚杰

91321191
MA21E-
HXX4K

2000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镇江市新
区大路镇
现代农业
产业园(照
临村)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
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粮食
收购；饲料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
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8
日

长期

13
内黄县牧原
农牧有限公

司
冷伟

91410527
MA9F4JC

U29

贰仟
万圆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河南省安
阳市内黄
县城关镇
颛顼大道
都市花园
南侧 5号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畜产
品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5
日

长期

14 沽源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朱松

91130724
MA0EW
WPP5P

贰仟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沽源县平
定堡镇新
城北街北
环路北经
济开发区
内小微产
业园 3号
楼三层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
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
处理（以上经营范围凭许
可证经营、在取得环评合
格的情况下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0
年 5
月 7
日

长期

15
山东郯城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李翀

91371322
MA3T1F
E8XT

贰仟
万元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山东省临
沂市郯城
县郯城街
道北环路
51号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
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
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猪粪
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13
日

长期

16
山西神池牧
原农牧有限

公司
孙志强

91140927
MA0L23L

N77

贰仟
万圆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山西省忻
州市神池
县龙泉镇
龙泉南路
交警队家
属楼 3号

楼

生猪养殖、购销、良种繁
育；饲料加工销售（凭许可
证经营）；畜产品加工、销
售；猪粪处理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0
年 4
月 29
日

长期

17 洪洞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 孙志强

91141024
MA0L2B
39XR

贰仟
万圆
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山西省临
汾市洪洞
县大槐树
镇城东村
泽瑞嘉园
北门向西
100米路
北 974号

动物饲养场：猪的养殖与
销售；种猪繁育；饲料、畜
产品的加工销售；猪粪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7
日

长期

18
林甸县牧原
肉食品有限

公司
齐志

91230623
MA1C31
4W6K

壹亿
圆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黑龙江省
大庆市林
甸县泉城
东隅小区
四号楼商
服一、二层

生猪收购、屠宰；分割肉产
品加工、定制肉产品加工；
肉产品开发、销售；热加工
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预
制调理肉制品、腌腊肉制
品、速冻肉制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畜副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5
月 6
日

长期

19
宁陵县牧原
肉食品有限

公司
曾四海

91411423
MA9F2C
DG4C

壹亿
圆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河南省商
丘市宁陵
县产业集
聚区工业
大道以北
20米

生猪收购、屠宰；分割肉产
品加工、定制肉产品加工；
肉产品开发、销售；热加工
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预
制调理肉制品、腌腊肉制
品、速冻肉制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畜副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4
月 30
日

长期

20
滑县牧原肉
食品有限公

司
李宇腾

91410526
MA9F27
K47B

壹亿
圆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河南省安
阳市滑县
产业集聚
区长虹大
道与文昌
路交汇处
北 100米
路东

生猪收购、屠宰；分割肉产
品加工、定制肉产品加工；
肉产品开发、销售；热加工
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预
制调理肉制品、腌腊肉制
品、速冻肉制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畜副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除外）。

2020
年 4
月 30
日

长期

21
曹县牧原肉
食品有限公

司
李翀

91371721
MA3RY3
GK6P

壹亿
元整

有限责任
公司（非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

资）

山东省菏
泽市曹县
青堌集镇
242省道
西侧朱牌
坊村南

分割肉产品、定制肉产品
加工及销售；生猪收购、屠
宰；肉产品开发、销售；热
加工熟肉制品、发酵肉制
品、预制调理肉制品、腌腊
肉制品、速冻肉制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畜副产品
的开发、生产、销售；普通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20
年 4
月 29
日

长期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亚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修正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14.80 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9.67 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6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 48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48,000
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269 号”文同意，公司 48,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亚泰转债”，债券代码“128066”。
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亚泰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
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
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 (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 (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 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 (P0-D+A×k)÷(1+n+k)。

其中 : 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 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 n 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
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
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不送红股。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亚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 14.80 元/股调整为 9.67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3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无需暂停转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方法如下：
P1＝（P0－D）/（1+n）= (14.80-0.3)/(1+0.5)=9.67 元/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6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9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开发行了 595.7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转股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5 年 8 月 16 日，为保证公司
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化， 公司可转债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6
月 3 日期间停止转股。 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3 日）的总股本与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股票收盘后的总股本保持一致，即为 1,169,536,074 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1,169,536,0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3 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4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4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65 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2 06*****396 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3 08*****107 宏立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5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3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债券简称：合兴转债，债券

代码：128071）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七、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2、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 2 号楼 19 楼
3、咨询联系人：康春华、王萍萍
4、咨询电话：0592-7896162；传真电话：0592-789616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二 Ｏ 年五月二十六日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 2 号楼 19 楼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现场发出，并获得董事确认。 公司本届董事会
有董事 7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晓光先生
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当日（即 2020 年 6 月 3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 根据合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同意
将合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4.38 元/股调整为 4.28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 2020 年 6 月 4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二 Ｏ 年五月二十六日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调整前“合兴转债”转股价格为：4.38 元/股
调整后“合兴转债”转股价格为：4.28 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0 年 6 月 4 日.
一、关于“合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开

发行了 595.7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合兴转债，债券代码：128071），根据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合兴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
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P1=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 /（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 /（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 /（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
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将实施 2019 年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当日（即 2020 年 6 月 3 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 根据《厦门合
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合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4.38 元/股调整为 4.28 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6 月 4 日起生效。“合兴转债”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6 月 3 日期间暂停转股，2020 年 6 月 4 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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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特定
股东南通得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拥湾”）持有青岛英派斯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4,633,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6%）， 山东五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五岳”） 持有公司股份
4,314,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0%）， 青岛拥湾与山东五岳系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8,94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46%）。 现青岛拥湾计划以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33,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6%）。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 将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进行。

南通得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得一 ”） 持有公司股份
4,75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6%）。 现南通得一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00%）。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青岛拥湾、 南通得一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拟分别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33,700 3.86
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55,200 3.9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青岛拥湾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基金存续期限即将到期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根据法律
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
产。

6、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33,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86%）。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
持股份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二）南通得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企业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禁止

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

产。
6、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2.00%）。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

持股份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发行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青岛拥湾、南通得一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二）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青岛拥湾、南通得一承诺：所持公司股份之锁定期届满后，若拟减持

公司股份的，本公司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
所持公司股份，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持
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 两年内将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持有股份
数量（包括其在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以及该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后转增股本形成
的股份）中的 100%，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最近一期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截至目前，青岛拥湾、南通得一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行为，本次减持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青岛拥湾、南通得一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
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青岛拥湾、南通得一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青岛拥湾、南通得一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备查文件
1、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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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及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连续 10 个交易日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 1 元人民
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
市。 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之（十八）款规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1 条的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
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公告之日起停
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

市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3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续十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 公司管理层正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当前的经营形势并努力改善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股票价格走势，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ST 兆新 公告编号：2020-127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